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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公诉机关石门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全小兰，女，1981 年 7 月 19 日出生，湖南

省衡南县人，汉族，初中文化，经商，户籍所在地湖南省衡南县，现住

广州市从化区。因涉嫌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被石门县森林公安局抓获，同年 3 月 28 日被刑事拘

留，5 月 5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常德市看守所。 

辩护人徐联委，湖南楚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继财，男，曾用名周柏财，诨名财哥，

1972 年 8 月 28 日出生，湖南省衡南县人，汉族，小学文化，经商，户

籍所在地湖南省衡南县，现住广州市从化区。因涉嫌犯非法收购、出售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被石门县森林公安局抓获，

同年 3 月 28 日被刑事拘留，5 月 5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石门县看守所。 

辩护人王神鹰，湖南湘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华登福，男，1963 年 9 月 28 日出生，湖南省衡南县人，

汉族，小学文化，个体司机，户籍所在地湖南省衡南县，现住广东省广

州市从化区。因涉嫌犯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于 2018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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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日被石门县森林公安局抓获，同年 8 月 5 日被刑事拘留，9 月 9 日

被逮捕，现羁押于临澧县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林善甲，男，1984 年 10 月 3 日出生，广东省阳春市人，

汉族，初中文化，经商，住广东省阳春市。因涉嫌犯非法收购、出售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于 2018 年 8月 2 日被石门县森林公安局刑事拘

留，同年 9 月 8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临澧县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李叶琼，女，1972 年 3月 14 日出生，广东省广州市黄

埔区人，汉族，高中文化，经商，住广州市黄埔区。因涉嫌犯非法收购、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被石门县森林公安局

刑事拘留，同年 5 月 29 日被取保候审，11 月 7 日经石门县人民检察院

决定继续被取保候审，2019 年 5 月 29 日经本院决定再次被取保候审，

现居住在家。 

原审被告人陈建林，男，1972 年 12月 16 日出生，四川省仁寿县

人，汉族，小学文化，经商，户籍所在地四川省仁寿县，现住广东省黄

浦区。因涉嫌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

被石门县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6 月 8 日被取保候审，11 月 7 日

经石门县人民检察院决定继续被取保候审，2019 年 5月 29 日经本院决

定再次被取保候审，现居住在家。 

被告人全小兰、周继财、华登福、林善甲、李叶琼、陈建林非法收

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一案，

石门县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1 月 1日作出（2019）湘 0726 刑初 131号

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全小兰、周继财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

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讯问被告人，会见并听取辩护

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17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间，被告人全小兰、周继财

在明知穿山甲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且未取得特许经营许可证的情况

下，先后多次向苏某等（已判刑）非法收购穿山甲 35 只，其中 29 只完

成交易，6 只在交易过程中被民警抓获；另出售给被告人李叶琼 6 只穿

山甲、被告人林善甲 4 只穿山甲和罗某、刘某 1 何（均另案）等人共

31 只穿山甲，违法所得人民币 190980 元，全小兰负责联系货源、收付

货款，周继财负责接、送货，其中华登福帮全小兰、周继财非法运输穿

山甲 9 次共 9 只穿山甲，得运费 3700 余元；被告人李叶琼将从全小兰、

周继财处购得的穿山甲出售给被告人陈建林 4 只和黄某 1、秦某 1（均

另案）共 6 只，违法所得人民币 46047 元。 

原审认为：被告人全小兰、周继财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

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部分系未遂），情

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

告人林善甲、李叶琼、陈建林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国

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罪；被告人华登福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法运输国

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运输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公诉机关指控林善甲购买 1.75 千克穿山甲鳞

片的证据不足，不予认定。遂判决：一、被告人全小兰犯非法收购、出

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

万元；二、被告人周继财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三、被告人华登福犯

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五万元；四、被告人李叶琼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五、被告人林



善甲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

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六、被告人陈建林犯非法收购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二万元；七、追缴被告人全小兰、周继财因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的违法所得人民币 190980 元，追缴被告人华登福因犯

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违法所得人民币 3700 元，公安机关

扣押在案的被告人李叶琼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被告人全小兰上诉提出：没有现场查获全小兰与他人进行交易的穿

山甲，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交易数量不确定，数量存疑；湖南

省野生动物救助繁殖中心及其工作人员，不是《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

鉴定机构名册》载明的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其鉴定为穿山甲的

意见无效；请求改判。 

被告人周继财上诉提出：本案没有一只是交易现场查获的穿山甲，

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要求；认定交易的穿山甲数量事实不清；自

己吸毒，长期处于迷糊状态，只负责接送货物，是从犯；请求减轻处罚。 

全小兰的二审辩护人提出：一审缺乏现场物证，中国裁判文书网几

十例刑事判决，无一例外，都有现场查获的穿山甲作为定罪证据，无法

排除合理怀疑；辩护人又提出湖南省野生动物救助繁殖中心及其工作人

员不具有法定鉴定资质；辩护人提出全小兰是初犯，家有三个年幼的小

孩和多病的母亲需要照顾，请求判处缓刑并处一定数额的罚金。 

周继财的二审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周继财吸毒，只负责

接送货，对具体情况不清楚，只起次要、辅助作用，应为从犯；二，一

审查明“6 只在交易过程中被民警抓获”与事实不符，没有证据证明周

继财在交易过程中被抓获的事实；三，起诉书指控的时间上是出售在前，



收购在后，对此明显的矛盾，未予查实；三，周继财、全小兰有三个年

幼的小孩无人教育抚养，请求从轻处罚。 

经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全小兰、周继财是夫妻，均为湖南省衡阳

市衡南县茅市镇人，2009 年左右两人到广州市从化区谋生，周继财主

要以开出租车为业，经常出入从化区太平镇三鸟市场。从 2017 年 1 月

开始，全小兰、周继财夫妻认为贩卖穿山甲利润大，遂进行收购、贩卖

穿山甲，具体主要由全小兰负责联系上线和下线，因周继财吸毒，收钱

主要由全小兰负责，周继财主要负责接送穿山甲；华登福也是湖南省衡

阳市衡南县人，全小兰、周继财有时也请华登福送穿山甲给下线，偶尔

代为收钱。为了隐秘，全小兰准备了多部手机与上线和下线联系，主要

通过微信号昵称“小柚子”、“转身、“浅笑”、“优雅的叶子”收钱

转钱，周继财主要通过微信号昵称“财哥”、“财高八斗”收钱转钱，

华登福主要通过微信号昵称“开心每一天”代收穿山甲的钱和运费。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间，被告人全小兰、周继财先后多次向苏某

（已判刑）等非法收购穿山甲 35 只，其中 29 只完成交易，2017 年 12

月 29 日 3 时许，唐某与黄某 2（均另案）为苏某非法运输穿山甲至广

州市从化区现场与另一个收购人交易时被抓获，现场查获唐某、黄某 2

非法运输活体穿山甲 27 只，其中 6 只为全小兰、周继财从苏某处所预

定；另出售给被告人李叶琼 6 只穿山甲、被告人林善甲 4 只穿山甲和罗

某、刘某 1 何（均另案）等人共 31 只穿山甲，违法所得人民币 190980

元，全小兰负责联系货源、收付货款，周继财负责接、送货，其中华登

福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帮全小兰、周继财非法运输穿山甲 9 次

共 9 只穿山甲，得运费 3700 余元；被告人李叶琼将从全小兰、周继财

处购得的穿山甲出售给被告人陈建林 4 只，出售给黄某 1、秦某 1（均

另案）各 1 只共 6 只，违法所得人民币 46047 元。本案认定全小兰、周



继财收购、出售的穿山甲，华登福运输的穿山甲，均为活体，本案六名

被告均明知收购、出售、运输的是穿山甲。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全小兰、周继财向苏某多次收购穿山甲共计 35 只。苏某是广

西合浦县人，在临近越南的广西东兴市有住处，负责联系从越南过境的

穿山甲。2017 年全小兰通过手机联系苏某收购穿山甲。苏某与全小兰

联系好后，由苏某一方把穿山甲送到广州从化，由周继财负责接受穿山

甲，由全小兰将货款打入苏某持有的户名为李某 1、杨某的银行卡，

2017 年 11 月 30日至 12 月 25 日，全小兰、周继财向苏某多次收购穿

山甲共计 35 只，其中 29 只完成交易，支付穿山甲款人民币 323350 元，

6 只在与另一个下线交易过程中被民警抓获没有送到全小兰、周继财手

中。 

二、李叶琼从全小兰、周继财处购 6 次共 6 只穿山甲，全小兰、周

继财得款人民币 46750 余元。李叶琼在广州市黄埔区鸿星酒店任经理，

通过他人认识了周继财，知道从周继财手里可购得穿山甲。李叶琼和陈

建林相识，陈建林患病认为吃穿山甲有用，委托李叶琼求购，李叶琼联

系好周继财购穿山甲，由周继财送到鸿星酒店，李叶琼宰杀后交给陈建

林，收款后再付给“小柚子”。2017 年 1 月 23 日至 2018 年 3 月 12 日，

全小兰、周继财出售给李叶琼 6 次共 6 只穿山甲，并得货款人民币

46750 余元；李叶琼将其中 4 只出售给被告人陈建林食用，1 只陈建林

委托李叶琼求购穿山甲，李叶琼要周继财送来，转售给黄某 1（另案）

食用，1 只经何耀章（另案）委托李叶琼求购，李叶琼要周继财送来，

转售给秦某 1（另案）食用。 

三、2017 年 1 月至 10 月，全小兰、周继财给刘某 1 何（另案）出

售 3 次共 3 只穿山甲，并得货款人民币 24000 余元。刘某 1 何经营水鱼、

蛇等生意，在从化区三鸟市场认识了周继财。刘某 1 何的家人身体欠佳，



想买穿山甲吃，2017 年 1 月向周继财求购穿山甲，周继财送来后，家

人食用。2017 年一天经营餐馆的李汇祥向刘某 1 何求购穿山甲，刘某 1

何要周继财送穿山甲来，然后出售给李汇祥食用。2017 年 10 月陈明初

向刘某 1 何求购穿山甲，刘某 1 何要周继财送穿山甲来，然后出售给陈

明初食用。刘某 1 何通过银行卡把购买穿山甲的钱付至全小兰银行卡上。 

四、全小兰、周继财出售给罗某、周某夫妇（均另案）6 只穿山甲。

罗某认为穿山甲有重要药用价值，经申请，私人在佛山南海区办了佛山

市南海区华满穿山甲养殖基地，获得《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

许可证》，因正常穿山甲来源受限，并且存活率低，导致穿山甲来源短

缺。2018 年 3 月 22 日，全小兰、周继财出售给罗某、周某夫妇（均另

案）6 只穿山甲放在华满养殖基地，交接穿山甲时，全小兰、周继财和

罗某、周某夫妇还在一起吃饭，罗某、周某夫妇通过银行卡转款给全小

兰、周继财夫妇，交易款人民币 24200 元。 

五、全小兰、周继财出售给林某（另案）2 只、刘某 2（另案）3

只穿山甲。林某在广东连平县开了一家野味店，交给外甥刘某 2 管理，

林某从熟人处获得了周继财的电话，并且告知周继财具体事宜与刘某 2

联系。2018 年 2月 11 日至 2018年 2 月 28 日期间，周继财出售给林某

2 只穿山甲食用，周继财通过微信“财高八斗”收款 13920 元；给刘某

2 出售 3 次共 3 只穿山甲。 

六、全小兰、周继财出售给林善甲 4 次共 4 只穿山甲。周继财在从

化三鸟市场认识了林善甲，林善甲想要买穿山甲即找周继财联系，成交

后，林善甲付款给全小兰收。2017 年 5 月 19 日至 12 月 4 日，全小兰、

周继财给林善甲出售 4 次共 4 只穿山甲，并得货款人民币 25080 元。 

七、全小兰、周继财出售给宁某（另案）3 只穿山甲。全小兰、周

继财夫妇在珠海认识了宁某，周继财告诉宁某自己可以找到穿山甲。全



小兰、周继财于 2017 年 10 月 6 日至 2018 年 3 月 22日给宁某出售 3 次

共 3 只穿山甲，得款人民币 26000 余元，宁某用于自己生病的小孩食用。 

八、全小兰、周继财出售给李某 2（另案）2 只穿山甲。周继财的

电话通过他人被李某 2 知道后，李某 2 找周继财买穿山甲。全小兰、周

继财分别于 2017年 10 月 13 日、12 月 21 日向李某 2 出售 2 次共 2 只

穿山甲，并得款人民币 15550 元。 

九、全小兰、周继财出售给秦某 2（另案）穿山甲 2 次共 2 只。上

诉人周继财和秦某 2（另案）均为湖南省衡南县人，在家乡时即认识，

后同在从化谋生，秦某 2 通过周继财又认识了全小兰，相互之间有交往，

秦某 2 知道全小兰、周继财夫妇做穿山甲生意。2017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3 月 26 日被告人全小兰、周继财给秦某 2 出售穿山甲 2 次共 2

只，并得款人民币 15480 元。 

十、被告人华登福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帮周继财、全小兰

非法运输穿山甲 9 次共 9 只给宁某、林善甲、李某 2、李叶琼，华登福

共得运费 3700 余元。 

二审对一审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穿山甲在世界许多地区已经基本灭绝，没有灭绝的地区

也已经所剩无几，是濒危野生动物，受到世界保护，1973 年 3 月 3 日

《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签署，中国于 1981年 4 月 8 日正式

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对野生

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国家对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实行重点保护。

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分为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和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组织科学

评估后制定”。穿山甲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属于二级保护野

生动物，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第二十七条规定：“禁止出售、购买、



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上诉人全小兰、周继财为谋取

利益，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穿山甲 35 只，其中 6 只

未遂，出售 31 只穿山甲，非法获利 190000 多元，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

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

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7 号，

关于非法收购、出售穿山甲数量超过 16 只或非法获利超过十万元以上

即为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上诉人全小兰、周继财

均为主犯。 

被告人华登福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法运输国家重点保护

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穿山甲 9 只，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运输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及同伙的犯罪事实，可

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林善甲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

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穿山甲 4 只，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罪；林善甲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及同伙的犯罪事实，可以从

轻处罚。 

被告人李叶琼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

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穿山甲 6 只，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出

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李叶琼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及同伙的犯罪

事实，积极退缴违法所得 46047 元，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陈建林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

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穿山甲 5 只，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罪；陈建林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及同伙的基本犯罪事实，

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全小兰和周继财上诉均提出：没有现场查获全小兰、周继财

与他人进行交易的穿山甲；交易数量存疑；被告人全小兰上诉另提出：

湖南省野生动物救助繁殖中心及其工作人员，不是《国家司法鉴定人和

司法鉴定机构名册》载明的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其鉴定为穿山

甲的意见无效；请求改判。经查，确实没有现场查获正在与他人进行交

易穿山甲的上诉人全小兰和周继财，但，一是 2017 年 12 月 29 日现场

抓获了为苏某非法运输穿山甲的唐某与黄某 2（均另案），现场查获活

体穿山甲 27 只，苏某供述该 27 只中的 6 只是安排给全小兰和周继财的；

二是查获了全小兰与苏某交易穿山甲的在微信里聊价格的截图，以及查

获了苏某持有的银行卡，该卡记载了全小兰将收购穿山甲的款支付给苏

某的来往明细；三是华满养殖基地还有全小兰和周继财出售给该基地的

活体穿山甲；四是周某能辨认出出售穿山甲的全小兰，宁某、李叶琼等

能辨认出出售穿山甲的周继财，周继财也能辨认出购买自己出售穿山甲

的李叶琼；五是有查获的大量的全小兰、周继财收取出售穿山甲后在微

信上和银行卡上的收钱记录。因此，全小兰、周继财上诉提出以没有现

场查获全小兰、周继财与他人进行交易的穿山甲为由，否认犯罪事实的

理由，不能成立。 

全小兰、周继财上诉提出交易数量存疑，经查，石门县公安局起诉

意见书认定苏某分 7 次出售给全小兰和周继财穿山甲的数量为 32 只，

2017 年 12 月 29日苏某安排给全小兰的 6 只，因苏某案发被抓没有送

到全小兰、周继财手中，该 6 只因此没有计入全小兰和周继财从苏某手

里收购穿山甲的数量，但有关证据材料随案移送到了石门县检察院，石

门县检察院指控全小兰和周继财从苏某手里收购穿山甲 7 次 32 只，上

述 6 只没有计入收购穿山甲的数量，但该 6 只的有关证据材料已经在一

审庭审中举证质证，石门县法院一审认为石门县检察院指控的 32 只中



有 3 只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只认定其中的 29 只，但苏某安排出售

给全小兰、周继财的 6 只，虽因中途被抓没有送到，但证据确实充分，

可予以认定为未遂，29 只交易成功加 6 只未遂，合计 35 只，认定的交

易数量清楚，数量存疑的理由不成立。 

被告人全小兰上诉另提出：湖南省野生动物救助繁殖中心及其工作

人员，不是《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载明的司法鉴定人

和司法鉴定机构，不具有鉴定资质，其鉴定为穿山甲的意见无效。对此

上诉理由，一审判决已经作了回应，在此不再赘述。此外，穿山甲具有

体长、尾长、肢短、头小、吻尖长、背略隆起、全身有鳞甲、喜吃白蚁

和蚂蚁等非常明显的外部特征，认识穿山甲的人看到活体穿山甲即能认

识是否是穿山甲，本案认定收购、出售的穿山甲均为活体，全小兰、周

继财也承认出售的是穿山甲，本案涉案的出售人、收购人、食用人都认

识并且承认是穿山甲，有的不止一次从全小兰、周继财处购买、食用穿

山甲，因此，无需鉴定也可认定全小兰、周继财收购、出售的就是穿山

甲。全小兰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 

被告人周继财上诉另提出：自己吸毒，长期处于迷糊状态；只负责

接送货物，是从犯。经查，周继财与妻全小兰在从化区太平镇租住在一

起，为了非法谋利，共同收购、出售穿山甲，全小兰主要负责联系上线

和下线及收钱，周继财主要负责接送穿山甲，周继财与全小兰华安排华

登福送穿山甲给下线，周继财与全小兰在共同犯罪当中的地位相当，一

审认定均为主犯正确。 

全小兰的二审辩护人提出：一审缺乏现场物证，中国裁判文书网几

十例刑事判决，无一例外，都有现场查获的穿山甲作为定罪证据，无法

排除合理怀疑，对此辩护意见，已在上作回应，在此不再赘述。辩护人

又提出湖南省野生动物救助繁殖中心及其工作人员，不具有法定鉴定资



质，对此辩护意见，也已在上作回应，在此不再赘述。辩护人提出全小

兰是初犯，家有三个年幼的小孩和多病的母亲需要照顾，请求判处缓刑

并处一定数额的罚金，经查，法律明确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全小兰没有自首、立功等减轻情节，原判刑罚并无不当。 

周继财的二审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周继财吸毒，只负责

接送货，对具体情况不清楚，只起次要、辅助作用，应为从犯，对该意

见，在上已作回应，在此不再赘述。二，一审查明“6 只在交易过程中

被民警抓获”与事实不符，没有证据证明周继财在交易过程中被抓获的

事实，经查，周继财确实没有在交易过程中被抓获，但一审表达的是全

小兰、周继财从苏某收购的 35 只穿山甲中，有 6 只在交易过程中被民

警抓获。三，起诉书指控的时间上是出售在前，收购在后，对此明显的

矛盾，未予查实。经查，确实全小兰、周继财从苏某手中收购穿山甲的

一部分时间在全小兰、周继财出售之前，这说明全小兰、周继财除从苏

某手中收购穿山甲外，还有其他的收购来源，并且收购的时间上比从苏

某手中收购更早。三，周继财、全小兰有三个年幼的小孩无人教育抚养，

请求从轻处罚，对此意见，在上已作回应，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

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全小兰、周继财上诉的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

（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廖具之 

审 判 员 詹仕萍 

审 判 员 戴小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龙超兵 

书 记 员 万 丽 

附刑法、司法解释相关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一条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7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 2000 年 11月 17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制委员会

第 1141 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0 年 12 月 11 日起施行。 

第一条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

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

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 

第二条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收购”，包括以营利、

自用等为目的的购买行为；“运输”，包括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

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进行运送的行为；“出售”，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

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 

第五条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一）价值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获利十万元以上的； 

（三）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附件： 

中文名/级别/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 

穿山甲/Ⅱ/8/16 
 

基本案情】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被告人全小兰、周继财先后多次非法收购穿

山甲 35 只，出售给被告人李叶琼、林善甲等人共 31 只穿山甲，违法所得

19.09 万元。被告人李叶琼将从全小兰、周继财处购得的穿山甲出售给被告人

陈建林等人共 6 只，违法所得 4.60 万元。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被

告人华登福帮全小兰、周继财非法运输穿山甲 9 次共 9 只，得运费 3700 余元。 

  【裁判结果】 

  湖南省石门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全小兰等 6 人违反国家野生动物

保护法规，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穿山甲，

已构成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以非法收购、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全小兰、周继财、李叶琼有期徒刑十一年、十

年六个月、三年，并处罚金。以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被告人华

登福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以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分别判处被

告人林善甲、陈建林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二年，施以缓刑，并处罚金。湖南

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穿山甲是

我国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世界濒危物种之一。本案判决通过严惩破坏野生

动物资源犯罪，充分发挥刑罚的惩治和教育功能，引导社会公众树立自觉保护



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意识，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地球家园。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作出《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

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全

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行为，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28361.html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28361.html

